
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政府
周政字〔2014〕4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周村区人民政府

关于表彰2013年度全区消防工作

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通报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，区各大企业：

2013年，全区各级各部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，认真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层层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，健全完善防火措施，整改消除火灾隐患，有效预防和减少了各类火灾事故的发生，确保了全区火灾形势的稳定，为保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。为表彰先进，推动全区消防工作再上新台阶，经研究，决定对在2013年度消防安全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的王村镇政府等22个先进单位和于金海等15名先进个人予以通报表彰。

希望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发扬成绩，再接再厉，再创佳绩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以先进为榜样，进一步明确责任，强化监管，全力整改消除火灾隐患，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类火灾事故，切实维护全区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，为建设“富而强、精而美”的幸福周村做出积极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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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全区2013年度消防工作
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名单
一、消防安全工作先进单位（22个）

王村镇政府
丝绸路街道办事处

青年路街道办事处

区教体局

区住建局

区卫生局

区城管执法局

区旅游局

区服务业办公室

区供销联社

区公安分局青年路派出所
区公安分局南郊派出所

丝绸路街道胜利社区居委会

大街街道和平社区居委会
淄博奥德隆超市连锁有限公司周村东街店

淄博如家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周村古商城大街店

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催化剂齐鲁分公司

山东凤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凤阳家具城

淄博银座商城有限责任公司桃园分公司

山东丝绸纺织职业学院

淄博大染坊丝绸集团有限公司

山东多星电器有限公司

二、消防安全工作先进个人（15名）

于金海   张  伟   徐建尧   楚云中   王海威   张  玲

王  梅   张倩倩   许立晶   冯景武   刘文茂   路志明

张宝山   韩  鹏   沈海修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抄送：区委办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纪委办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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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2月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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